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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泰安市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 

实施细则 
（试行） 

   

一、申请条件 

申请人在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，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

款，住房公积金账户无担保、无冻结。 

二、提取方式 

（一）直接提取 

申请人在泰山区、岱岳区、高新区、景区区域内购买新建

商品住房（预售、现售）的，可按合同约定申请提取住房公积

金账户余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。 

（二）报销式提取 

申请人在泰山区、岱岳区、高新区、景区区域内购买新建

商品住房（现售）的，在新泰市、肥城市、宁阳县、东平县区

域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（预售、现售）的，可自取得购房首付

款支付凭证 1年内，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。 

三、提取频次 

购买同一套住房，购房首付款提取、购房提取仅可办理一

次。 

四、提取额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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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申请人提取总金额合计不超过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首

付款金额,且不超过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。 

五、办理流程 

（一）申请材料 

申请人需携带以下材料原件到泰安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各

分支机构服务大厅办理： 

1.直接提取 

（1）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； 

（2）提取配偶名下住房公积金的，需提供婚姻证明（政

务共享数据能查询到的，可不提供）； 

（3）商品房买卖合同（网签后、备案前）； 

（4）申请人购买现售房的，需提供售房方账户确认书。 

2.报销式提取 

（1）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； 

（2）提取配偶名下住房公积金的，需提供婚姻证明（政

务共享数据能查询到的，可不提供）； 

（3）经房管部门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； 

（4）1 年内首付款支付凭证； 

（5）申请人本人收款账户。 

（二）材料审核 

1.直接提取 

通过与房产部门数据交互、协同查询。 

2.报销式提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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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申请人在泰山区、岱岳区、高新区、景区区域内购

买新建商品住房（现售）的，通过与房产部门数据交互、协同

查询。 

（2）申请人在新泰市、肥城市、宁阳县、东平县区域内

购买新建商品住房（预售、现售）的，泰安市住房公积金中心

各分支机构工作人员登录房产部门指定网址查询申请人所购

房产信息及备案状态。 

（三）资金审批划转 
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提取条件的，泰安市住房公积金中心

各分支机构在 3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成。 

1.直接提取 

申请人在泰山区、岱岳区、高新区、景区区域内购买新建

商品住房，资金划转后，住房公积金系统发送指令到房管部门

商品房网签备案系统。 

（1）申请人购买预售房的，将提取的住房公积金首付款

资金划转至购买房屋所属项目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。 

（2）申请人购买现售房的，将提取的住房公积金首付款

资金划转至购买房屋所属项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账户。 

2.报销式提取 

（1）申请人在泰山区、岱岳区、高新区、景区区域内购

买新建商品住房（现售）的，提取资金划转至申请人本人收款

账户，住房公积金系统发送指令到房管部门商品房网签备案系

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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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申请人在新泰市、肥城市、宁阳县、东平县区域内

购买新建商品住房（预售、现售）的，提取资金划转至申请人

本人收款账户。 

3.收款账户开户银行限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

建设银行、交通银行、泰安银行、兴业银行、邮储银行、青岛

银行、岱岳农商行、泰山农商行、齐鲁银行、恒丰银行等 13

家银行账户。 

（四）资金退回 

1.直接提取 

申请人在泰山区、岱岳区、高新区、景区区域内购买新建

商品住房，商品房买卖合同被撤销、解除或者确认无效的，房

管部门商品房网签备案系统应在收到住房公积金系统发送的

资金退回确认指令后，合同方可予以撤销、解除或确认无效。 

（1）申请人购买预售房的，房管部门商品房网签备案系

统自动将提取的住房公积金首付款资金原路退回。 

（2）申请人购买现售房的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应自合同被

撤销、解除或者确认无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提取的住房公

积金首付款资金原路退回。 

2.报销式提取 

（1）申请人在泰山区、岱岳区、高新区、景区区域内购

买新建商品住房（现售）的，商品房买卖合同被撤销、解除或

者确认无效的，申请人应自合同被撤销、解除或者确认无效之

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提取的住房公积金首付款资金原路退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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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管部门商品房网签备案系统应在收到住房公积金系统发送

资金退回确认指令后，合同方可予以撤销、解除或确认无效。 

（2）申请人在新泰市、肥城市、宁阳县、东平县区域内

购买新建商品住房（预售、现售）的，商品房买卖合同被撤销、

解除或者确认无效的，申请人应自合同被撤销、解除或者确认

无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提取的住房公积金首付款资金原

路退回。 

申请人逾期未退回的，住房公积金中心将申请人信息记入

住房公积金黑名单，自逾期之日起五年内不予办理住房公积金

提取、不予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，并以书面形式向其所在

单位通报。 

3.该退回资金在用于购房首付款提取期间不计利息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提取首付款不影响以该套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

时的可贷额度计算。 

（二）提取首付款购房后可以该套住房继续申请购房提

取，可提取额度扣减已提取首付款金额。 

（三）直接提取的，首付款资金划转至商品房预售资金监

管账户前，申请人不能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及其他提取业

务。 

（四）当泰安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上个月个贷率在 90%以

下，本细则所规定的业务正常受理；当泰安市住房公积金中心

上个月个贷率高于 90%（含）时，本细则所规定的业务暂缓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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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 

（五）申请人购买新泰市、肥城市、宁阳县、东平县区域

内新建商品住房的，暂采用报销式提取；待房产管理系统程序

升级改造完成后，采用直接提取方式。 

 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如遇国家、省市相关政策

调整另行通知。泰安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可根据具体实施情况优

化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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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房方账户确认书 

 

本人       因购买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房屋坐落）

住房，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，特委托住房

公积金中心将本人提取的首付款资金划入如下账户，即为收到

首付款资金。 

收款人全称 

（售房方） 
 

开户银行  

银行账号  

地址  

 

 

 

 

购房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售房方（公章） 

 

年  月  日 

 

 

 


